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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和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

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

资本的

２５％

。

（二）报告期内股利分配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发现金红利

９．５２

元（含税），合计派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４３

元（含税），合计派发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１８

元

（含税），合计派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拟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４９

元（含税），合计派发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现金

股利派发完毕。

（三）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

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四）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依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包

括：

１

、股利分配的原则

（

１

）公司应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合并报表口径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

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

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３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

４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５

）按照法定顺序分配利润的原则，坚持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原则。

２

、股利分配的形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

等真实合理因素。

３

、股利分配的比例

公司实行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公司股利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

４

、股利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章程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

给和需求情况提出、拟定，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

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

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

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

配方案时，公司应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

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如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但董事会未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向股东大会提交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未用于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５

、股利分配政策调整机制

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

的意见制定或调整分红回报规划及计划。 但公司应保证现行及未来的分红回

报规划及计划不得违反以下原则： 即在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

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 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

因；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

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须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经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该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应当采用网络投票等方式为公众股东提

供参会表决条件。

十一、发行人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拥有

７

家全资子公司、

１

家参股公

司；报告期内，发行人注销一家全资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

、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毛磊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９

号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生产（二类

６８２２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经

营）。 光电、光学元器件、显微镜等光电一体化产品及光学加工设备的研究、制

造和销售；大屏幕彩色投影显示器用光学引擎等关键部件制造；精密在线测量

仪器的开发与制造；上述同类产品的咨询服务。

主营业务：光学仪器、光学元件组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南京永新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１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０．００ ７１．００％

２

辉煌光学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０．００ ２９．００％

合 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南京永新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资产总额

２１

，

３４２．７８ ２０

，

５９９．９６ ２０

，

６５７．８８ ２０

，

６７８．８８

净资产

９

，

２７１．１７ １０

，

２４３．１６ １１

，

５０６．５２ １２

，

２０３．８１

营业收入

１２

，

６４２．９５ １３

，

５１９．３１ １６

，

００１．２３ ８

，

５０８．０９

净利润

１７３．２６ ８８２．７８ １

，

１６７．４０ ６４４．８１

（合并口径，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

２

）历史沿革

①２００５

年

２

月，南京永新设立

南京永新系由南京机电和永新光电于

２００５

年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处出具（

ＸＧ０９１１

）

名称预核［

２００４

］第

０６２８０１９２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南京江

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南京大陆土地估价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宁大陆估

字（

２００４

）第

４８０

号《土地估价报告》，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南京江

南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位于南京市下

关区小市街道黄家圩

８

号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 确认土地总面积

４０

，

３９９

㎡，总

地价

３８

，

５４０

，

６４６

元。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就南京大陆土地估价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宁大陆估字（

２００４

）第

４８０

号《土地估价报告》予以备案。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南京天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宁天宏所［

２００５

］

０４１

号《审计报告》，对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截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进行了审计，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１４

，

７６９．０３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７

号《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

评估基准日， 评估范围及评估对象为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在评估基准日时除

经批准核销的不良资产外纳入本次改制范围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净资产评估

价值为

１２

，

３５５．６２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就江苏华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改制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５

日，南京市振兴工业指导小组办公室出具宁振办字［

２００５

］

００２

号《关于同意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实施“三联动”改革的批复》，同意南京江南

光学仪器厂实施“三联动”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７

日，南京机电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将其拥有的南

京江南光学仪器厂

８０％

的净资产转让给永新光电， 双方就该等转让事宜签订

了编号为宁产交合同

２００５

年第

０５０４

号《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

５

，

９１６．１１

万

元。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７

日，永新光电与南京机电签订《合资经营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

限公司合同》和《合资经营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８

日，南京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出具（宁外经投资［

２００５

］

４０

号）《关于“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通过并购变更设立宁港合资“南京江南永新

光学有限公司” 的批复》， 同意南京机电与永新光电签署编号为宁产交合同

［

２００５

年第

０５０４

号］《产权交易合同》，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通过并购变更为“南

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永新光电应自南京永新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

３

个

月内缴清资产并购的全部对价。 同意南京永新的投资总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注

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南京机电以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部分净资产（

１

，

６４６．３６４

万元人民币）及

１．２８６

万美元现金出资，共计折合成

２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

资本的

２０％

，永新光电以购买的南京江南光学仪器厂部分净资产（

６

，

５７３．４５６

万

元人民币） 及现汇

５．１４４

万美元出资， 共计折合成

８００

万美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８０％

。 南京永新的经营期限为

２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向南京永新核发了商外资宁府合资字

［

２００５

］

４８２４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５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京永新核发了注册号为企合

苏宁总字第

００７４９５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６

日，南京天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宁天宏会验［

２００５

］

７

号《验资报告》，对南京永新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４

日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

验，确认南京永新已收到股东投入

９９３．５７

万美元。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７

日，南京天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宁天宏会验［

２００５

］

２２

号《验资报告》，对南京永新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的第二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进行了审验，确认南京永新已收到股东投入

６．４３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

日南

京永新合计收到股东投入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南京永新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永新光电 净资产、货币

８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２

南京机电 净资产、货币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８

］第

００４

号《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南京永新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８

，

７９９．１９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南京永新召开第一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宁波永新”公司收购“江南永新”公司股份的议案》，宁波永新以不低于南京永

新资产评估值的转让价格收购南京永新

５１％

的股份， 南京机电承诺放弃优先

购买权。 公司章程作了相应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永新光电与宁波永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意根据江

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的

５１％

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４

，

２４３

万元（按照净资产评估值减

去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的亏损计算）。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宁府外经贸资审［

２００８

］第

１６０５７

号

《关于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并修改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同

意永新光电将其持有的

５１０

万美元的股权转让给宁波永新， 转让价格为

４

，

２４３

万元，对价按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 股权转让后，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其中宁波永新出资

５１０

万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１％

，南京机电出资

２００

万美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０％

，永新光电出资

２９０

万美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９％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商外资宁府合资字［

２００５

］

４８２４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南京永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宁波永新

５１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

永新光电

２９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３

南京机电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③２０１０

年

７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南京永新召开第二届第十次董事会，会议同意永新光电

将其持有的南京永新

２９％

股权转让给辉煌光学。 南京永新其他股东承诺放弃

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作了相应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永新光电与辉煌光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永新光电向辉

煌光学转让其所持有的南京永新

２９％

股权， 转让价格为永新光电的原始购入

价，即港币

２０

，

３７３

，

６９８．４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宁府外经贸资审［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０４３

号

《关于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并修改公司合同和章程的批复》，

同意永新光电将其持有的

２９０

万美元的股权转让给辉煌光学投资有限公司，转

让价格为

２

，

０３７．３６９８４８

万港币，对价按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 股权转让后，公

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南京机电出资

２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宁波永新出资

５１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辉煌光学出资

２９０

万美元，占注

册资本的

２９％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资宁府合资字［

２００５

］

４８２４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南京永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宁波永新

５１０．００ ５１．００

２

辉煌光学

２９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３

南京机电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④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南京永新召开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同意南京机

电将其持有的

２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以不低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评

估及南京市国资委确认后对应的净资产额对外挂牌转让。 南京永新其他股东

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作了相应变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Ｎ０９６

号《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

限公司

２０％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南京永新账面

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６３．０６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江苏华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 第

Ｎ０９６

号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南京机电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

南京永新

２０％

的股权转让给宁波永新， 双方就该等股权转让事宜签订编号为

宁产交合同

２０１０

年第

０３６

号《产权交易合同》。根据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ＮＯ９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南京永新的评估结果，

经双方协商一致，南京机电将

２０％

的股权以

２

，

３５２．６１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波永

新。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宁府外经贸资审［

２０１１

］第

１６０１５

号

《关于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并修改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同

意南京机电与永新光电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即南京机电

将其持有的南京永新

２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转让给宁波永新。 股权转让后，公司注

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其中宁波永新出资

７１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１％

，辉煌

光学出资

２９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９％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资宁府合资字［

２００５

］

４８２４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南京永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宁波永新

７１０．００ ７１．００

２

辉煌光学

２９０．００ ２９．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南京永新的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动。

（

３

）报告期内的规范运行情况

根据南京永新及其全资子公司斯高谱的工商、税务、国土、海关、质监、安

监、药监、社保、公积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

师登陆相关网站查询， 南京永新及其全资子公司斯高谱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

２

、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６６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毛磊

住所：宁波保税区鸿海商务楼

６１３＃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储；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有色（黑

色）金属材料、轻纺原料（除国家统一经营）、木材、机械设备的批发。

主营业务：仪器仪表、光学产品等的销售。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永新国贸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永新国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资产总额

２

，

１３０．４４ １

，

８５１．３２ ３８２．０２ ３８２．１５

净资产

１

，

２９４．４１ １

，

８２７．７６ ３８２．０２ ３８２．１５

营业收入

５

，

１２８．３８ ３

，

２０８．５１ － －

净利润

６６４．３５ ６５５．７２ ４．２７ ０．１３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

２

）历史沿革

①１９９５

年

７

月，永新国贸的前身“嵘光国贸”设立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登记注册处出具（

９５

）工商企

甬外名字第

０２７

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宁波保税区嵘光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嵘光国贸取得由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核发的甬保税企

［

１９９５

］

０７０

号《宁波保税区外商投资企业批准文件》。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嵘光国贸取得宁波市人民政府核发的外经贸外甬保字

［

１９９５

］

０００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３

日，宁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会字（

１９９５

）第

７９０

号《验资报

告》，确认截至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１

日，已收到嵘光投资缴付的注册资本

５０

万美元。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宜，嵘光国贸

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嵘光投资 货币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②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减资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８

日，嵘光国贸召开第九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将原登记

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均由

５０

万美元变更为

２０

万美元并同时修改公司章程。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８

月

２３

日、

８

月

２４

日，嵘光国贸连续在《宁波晚报》刊登了

《减资公告》。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同意了嵘光国贸的上述减资变更申

请。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宁波天元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元外验字（

２００３

）第

６５

号

《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止，嵘光国贸的注册资本为

２０

万美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嵘光国贸取得宁波市人民政府换发的外经贸外甬保字

［

１９９５

］

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宜，本次变更

完成后嵘光国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

）

１

嵘光投资 货币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③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公司名称变更为“永新国贸”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嵘光国贸召开董事会，因投资方嵘光投资有限公司更名

为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嵘光国贸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宁波保税区永新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并修改公司章程。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宁波保税区管委会同意了嵘光国贸的上述名称变更申

请。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甬保工商企）名称变核外

［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０１８９

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企业名称变更为“宁波保

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嵘光国贸取得了宁波市人民政府换发的外经贸外甬保字

［

１９９５

］

８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宜。

④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股权转让及注册资本变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宁波天之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之海评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０５２

号《关于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计划股权转让项目的资产评

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永新国贸的净资产为

５

，

０１６

，

５２６．６４

元。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永新国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同意永新光电将

其所持永新国贸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宁波永新并修改公司章程，本次股权转让

的定价依据以宁波天之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之海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０５２

号《关于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计划股权转让项目的资产评估

报告书》（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为基础，综合考虑评估基准

日后永新国贸的利润分配事项。 同日，永新光电与宁波永新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出具甬保外资［

２００９

］

３３

号《关于

同意撤消宁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批

复》， 同意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永新国贸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宁波

永新，永新国贸转为内资企业并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永新国贸的股东宁波永新出具《股东决议》，将公司注册

资本由原

２０

万美元，根据原验资时的汇率，折合为人民币

１６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变更事宜，本次变更

完成后，永新国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宁波永新 货币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永新国贸的股权结构未再发生变化。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宁波永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宁

波保税区永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注销永新国贸，目前永新

国贸的注销工作正在进行中。

（

３

）报告期内的规范运行情况

根据永新国贸的工商、税务、国土、海关、质监、安监、外汇、社保、公积金等

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登陆相关网站查询，永

新国贸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３

、宁波永新诺维贸易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１２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毛磊

住所：宁波高新区沧海路

５８８

号

１０－２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玻璃制品、光学产品、电子产品、教学用品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仪器仪表、光学产品等的销售；自营和代理进出口。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永新诺维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永新诺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１

，

８０３．０６ １

，

５０９．１９ ３

，

０２１．７８

２

净资产

２２８．２３ ６６１．０４ ８３５．５５

３

营业收入

２

，

１０４．０２ ５

，

５９９．６９ ２

，

５９６．６０

４

净利润

１９８．２３ ３４２．８０ １７４．５１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材

料科技城）分局出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２０１６

］第

３３０２００４６２６９１

号《企业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宁波永新诺维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３０２０１ＭＡ２８２３ＣＱ６Ｍ

的营业执照，永新诺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宁波永新 货币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１２０．００ １００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永新诺维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

３

）报告期内的规范运行情况

根据永新诺维的工商、税务、国土、海关、质监、安监、外汇、社保、环保、公

积金等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并经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登陆相关网站查

询，永新诺维报告期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４

、永新光学（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董事：毛磊

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１５１－１５５

号兆英商业大厦

１７

楼

业务范围：投资控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香港永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万股） 股权比例

１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４９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一期香港永新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３

，

２０１．７１ ３

，

６３９．４７

２

净资产

３

，

１９７．７３ ３

，

２５６．２６

３

营业收入

８８０．４８ ４２０．５６

４

净利润

２０．０６ ２９．９０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５

、

ＷＥＳＳ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

董事：毛磊

住所：

Ｖｉｓｔｒ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 Ｃａｙ Ⅱ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ＶＧ１１１０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业务范围：投资控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ＷＥＳＳＥＬ

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１

永新光学（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一期

ＷＥＳＳＥＬ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１

，

４９７．１５ １

，

５１０．０３

２

净资产

－２．０６ －２．０８

３

营业收入

－ －

４

净利润

－０．９３ －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６

、辉煌光学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董事：毛磊

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１５１－１５５

号兆英商业大厦

１７

楼

业务范围：投资控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辉煌光学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股） 股权比例

１ ＷＥＳＳ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一期辉煌光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３

，

０１８．９９ ３

，

０４５．０１

２

净资产

１

，

５１３．８６ １

，

５２６．９３

３

营业收入

－ －

４

净利润

－１．０６ ０．０４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７

、南京斯高谱仪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薛志伟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

３４２

号第

６

层

Ａ

区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光电、光学元器件、光电一体化产品、医疗器械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斯高谱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１

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 计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一期斯高谱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１

，

２０７．１６ １

，

２２１．３６

２

净资产

８１５．２５ １

，

０１９．５７

３

营业收入

２

，

３６０．０９ １

，

０９２．４７

４

净利润

４２５．９３ ２０４．３２

（数据经天健会计师审计）

（二）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子公司南京永新持有南京尼康江

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按权益法核算。 南京尼康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０４

月

０５

日

注册资本：

３１５．１８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高下升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９

号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仪器、光学仪器、光电仪器产品（包括精密在线测量仪

器）及其有关配件、零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南京尼康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１

日本株式会社尼康

２３６．３９ ７５．００％

２

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７８．７９ ２５．００％

合 计

３１５．１８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一期南京尼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６．３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１

资产总额

１２

，

５０５．３８ １１

，

９５６．０４

２

净资产

９

，

９３１．８４ ９

，

６４９．０７

３

营业收入

１４

，

２０４．４９ ６

，

６５４．３７

４

净利润

１

，

６３１．２３ ６１４．３９

（

２０１７

年度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０１８

年

１－

６

月数据未经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和计划

经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四个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投金额 建设期 备案情况 环评情况

光学显微镜扩产项目

１１

，

６１８ ９

，

４０６．７３ ３６

个月 甬高新备［

２０１７

］

５

号 甬高新环建［

２０１７

］

１１

号

功能性光学镜头及元

件扩产项目

１９

，

８６５ １６

，

０８４．０６ ３６

个月 甬高新备［

２０１７

］

６

号 甬高新环建［

２０１７

］

１２

号

车载镜头生产项目

２２

，

１７２ １７

，

９５１．９６ ３６

个月 甬高新备［

２０１７

］

８

号 甬高新环建［

２０１７

］

１３

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６

，

５０８ ５

，

２６９．３２ ３６

个月 甬高新备［

２０１７

］

７

号 甬高新环建［

２０１７

］

１４

号

合计

６０

，

１６３ ４８

，

７１２．０７ － － －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合计

６０

，

１６３．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如有不足，缺口

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项目发展前景的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６０

，

８５５．８０

万元，公司具有管理较大

规模资产及投资项目的经验和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额为

６０

，

１６３

万

元，与公司的现有生产规模是相适应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之后，公司将

进一步突破现有产能瓶颈，优化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为公司现有产品和

未来新产品的上市提供可靠的生产条件。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收入总额分别为

３８

，

４２５．０６

万元、

４２

，

０９３．４４

万元、

５１

，

３８８．８１

万元和

２６

，

１８１．９４

万元， 实现利润总

额分别

６

，

１８７．９１

万元、

９

，

４４１．７７

万元、

１２

，

４１４．８５

万元和

５

，

８７２．８１

万元，盈利能力

较好，且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财务状况能够有

效支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光学显微镜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１９９８

年切入

光学元件组件行业，公司主要产品为生物显微镜及工业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

头、平面光学元件、专业成像光学镜片及镜头。经过多年研发，公司掌握了光学

元件组件和光学显微镜的全套生产技术和工艺， 使得公司产品性能和质量得

到大幅提升。公司还不断改进关键环节的工艺和流程，使得产品质量进一步提

高。公司积累了一批优质的客户资源，大部分为光学行业或电子消费行业的知

名跨国企业，如新美亚、日本尼康、徕卡相机、徕卡显微系统、德国蔡司、美国捷

普、鸿海精工等。上述客户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品牌，抗风险能力强，为发行人提

供了可靠的订单保障。 经过多年的合作，公司被徕卡相机、蔡司评为优秀供应

商，被索尼认定为绿色合作伙伴，与上述客户保持

１０

年以上的业务往来合作，

市场影响力持续提高。

公司在研发完善光学元件组件和光学显微镜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与

产品研发生产相关的技术和工艺，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具备较强的技术和质

量优势。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取得

６０

项专利，参与

８１

项国家

或行业标准的制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是在现有主营业务的基础上

进行产能提升和工艺升级， 且募投项目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可以进一步加快

新产品的研发速度，增强公司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拓展市场空

间，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

随着公司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加大， 公司已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

公司治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措施，并随公司业务的发展不断健全、完善。 公司将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股东

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和监督方面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经分析后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目与公司现

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投资项目具有较

好的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公司能够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益。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经营风险

１

、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风险

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 公司下游为光学整机

产品，随着光电技术的逐渐发展，衍生出诸多光电产品，已广泛应用在信息产

业领域，具体包括：投影机、数码照相机、车载镜头、手机镜头、放映机、安防监

控、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

ＡＲ／ＶＲ

、影像扫描器、条码扫描仪和数码摄像机等。

上述产品需求与全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果宏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消费者

对光学整机产品的消费需求将有所增加，反之则抑制需求，因此，本公司的经

营业绩有可能受到全球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２

、出口业务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公司出口业务拓展顺利，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出口收

入分别为

２２

，

１４１．０３

万元、

２５

，

４２２．４０

万元、

３２

，

３８１．６４

万元和

１６

，

５５５．２７

万元，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４３％

、

６２．５９％

、

６４．８３％

和

６５．１４％

。 因此，出口业务

的波动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构成较大影响，具体如下：

（

１

）汇率风险

公司产品出口主要以美元定价。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深化以及

受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大。汇率的波动给公司

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的汇率风险，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２

）主要销售国贸易政策变化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盟、墨西哥、美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越南、印

度等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美国政府发布“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

贸易政策。

２０１７

年，公司出口至美国的商品金额为

３

，

４７４．２６

万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例为

６．９６％

，上述贸易政策的实施将对公司经营成果造成一定的不利

影响。 此外，

２０１７

年公司销售给美国客户新美亚的产品金额为

１２

，

５０７．８８

万元，

其中出口至墨西哥的金额为

１２

，

２９７．９８

万元，全部用于新美亚在其墨西哥工厂

生产条码设备和条码引擎， 最终产品在出厂时标注生产国为墨西哥并向全世

界出口，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原产地规则，新美亚墨西哥工厂生产的最终

产品若出口至美国，不会被认为是原产于中国，不会被纳入额外征税清单。 如

果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 导致由于使用中国零部件而使新美亚墨西

哥工厂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时被征收额外关税， 将间接对发行人产生

不利影响。 如果其他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对显微镜及光学元件组件的进口贸

易政策发生变化，公司出口业务将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

（

３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较大改变，由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矛盾

引起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进而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是许多出口制造

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及物价上涨，未来公司员工工资水

平、人工成本支出将可能呈增长态势，从而对公司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 因此，公司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

４

）海外客户资信风险

公司现有主要海外客户如新美亚（

Ｓａｎｍｉｎａ

）、日本尼康（

Ｎｉｋｏｎ

）、徕卡相机

（

Ｌｅｉｃａ Ｃａｍｅｒａ ＡＧ

）、徕卡显微系统（

Ｌｅｉｃａ 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德国蔡司（

Ｚｅｉｓｓ

）、捷

普（

Ｊａｂｉｌ

）、得利捷（

Ｄａｔａｌｏｇｉｃ

）等公司均是国际知名企业，资信实力雄厚，且与公

司保持长期业务合作关系，资信风险较小，但不排除未来由于市场环境变化等

原因造成公司海外客户资信实力下降， 对公司经营特别是应收账款收回产生

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在充分维护现有海外客户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仍将积极拓展新

的海外客户，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可能对新的海外客户资信

情况调查评估不准确、不充分，海外客户可能拖欠货款、无故拒收货物、贸易欺

诈、破产倒闭，从而对公司出口业务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

５

）海外出口客户需求变化的风险

发行人出口的产品在国外发达国家有成熟稳定的市场。 但由于海外客户

对供应商的要求较高，随着公司出口业务进一步扩张，如果在新产品开发、质

量控制、 交货期等方面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不排除公司客户转向其他厂商采

购，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将构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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